与莫斯科大学互换奖学金 信息平台应提交的申请材料及说明
（博士研究生）
一、申请材料 
1．两封专家推荐信
2．学习计划（外文）
3．国外导师简历（如有）
4．成绩单复印件（自本科阶段起）
5．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
6．有效身份证复印件
7．最高学历/学位证书复印件
8．国内导师推荐信
9．在籍证明
以上材料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,电子版（PDF）发送至邮箱：wangmin1052@163.com,纸质版交至科研科。如提供的材料中有英语以外语种书写的，需另外提供中文翻译件。申请人应对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凡是提供虚假材料的申请，一经查实，材料审核不予通过。
二、申请材料说明 
1．两封专家推荐信
推荐人应来自不同单位（其中一人应来自高校或科研机构）且须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是单位/部门负责人；推荐信应使用推荐人所在单位专用信函纸（有单位抬头名称）打印并由推荐人本人签字。其他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。 
2．学习计划（外文）
申请时应提交外文学习计划（1000字以上），学习计划如为英语以外语种书写，需另行提供经国内推选单位审核的中文翻译件（需加盖审核部门公章）。应由国内学校所在院系审核其课程学习规划并盖章确认。 
3．国外导师简历（如有，需提供）
主要包括国外导师的教育、学术背景；目前从事科研项目及近五年内科研、论文发表情况；在国外著名学术机构/单位任职情况等，原则上不超过一页。国外导师简历需由其本人提供并签字，特殊原因外方导师不能签字，可由国内导师或相关专家审核签字。如尚未确定国外导师，可暂不提供，但需在《申请表》“国外导师”栏中加以说明。如有多位导师的情况，请提交由实际指导教师提供并签名的简历。
4．成绩单复印件
提供成绩单应包括从本科阶段开始的所有学习阶段，直至最近一学期的成绩。成绩单应由就读单位教务处、研究生院或有关学生管理部门开具并盖章。
5．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
提交相应的有效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，若无，则外语水平应填写未达标。 
6．有效身份证复印件
请申请人将身份证正反面（个人信息、证件有效期和发证机关）同时复印在同一张A4纸上。
7．最高学历/学位证书复印件
申请人应提供所持有的最高学历及学位证书的复印件。网报时请将以上文件合并为一个电子文档进行上传。
8． 国内导师推荐信
主要内容包括：对申请人推荐意见；重点对申请人出国学习目标要求、国内导师或申请人与国外导师的合作情况及对国外院校、导师的评价等。 
9． 在籍证明
由学校教务部门出具的加盖公章的在籍证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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